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
公示单位：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　2021年5月11日
	投诉问题
	受理编号：D2YN202105040021
投诉问题昆明市晋宁区昆阳镇昆阳街道办旧寨村某村干部占用“四退三还”用于治理滇池的土地12亩，私建房屋。

	核实情况
	经昆阳街道办事处排查，未发现旧寨村、组干部占用“四退三还”土地私建房屋的情况，但发现旧寨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的“四退三还”地面上发现有临时构筑物。经调查，旧寨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2012年“四退三还”退房拆除后土地约5.16亩一直未利用，由村委会进行日常保洁和管护，2019年6月旧寨村二组通过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，并于2019年7月26日与浦同敏签订租赁合同将上述5.16亩土地用于种植绿化树木，期间承租方搭建了部分临时构筑物，结构为一层简易钢架大棚，约800平方米，主要用途为临时性农产品交易场所等。

	办理情况
	昆阳街道办于5月6日组织对地面上临时构筑物开展拆除，5月8日已全部拆除。


	办理单位
	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

	主要工作成效
	临时构建物拆除后，消除对“四退三还一护”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。

	公示说明
	　　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昆阳街道办事处（地址：中和路284号）。联系人员及电话：裴永华，13987194488


